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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高官高位，何以高危？

李永忠

一两个高官出事，应该是个人素质出了问题；

三五个高官出事，或许是思想教育出了问题；

十来个高官出事，可能是选人用人出了问题；

几十个高官出事，大约是监督体制出了问题；

上百个高官出事，肯定是权力结构出了问题。

《高官反腐录》一书是罗昌平所能搜集到的包括起诉书、判决书等权威司法

材料，以及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和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发布的官方消息的

总集成。如作者所说：“这是一份沉重的报告，它汇集了23年（1987—2010年）

来120名省部级高官的腐败样本。”

当下中国的反腐败，已经成为多年来“依然严峻”、“依然繁重”的任务，

没有相当胆识、素质和能力的一大批人，完不成这项艰巨任务。研究高官腐败问

题，是党和政权建设中最为沉重的课题，没有对党和国家的赤子之心，干不了这

项工作。

在反腐报道中认识昌平已有十来年，常常为他的勇气和执著所感染，毎毎为

他的犀利和胆识所感动。他始终以赤子之心去直面反腐这一沉重的课题，去正视

倡廉这一艰巨的任务，去认真思考问题形成的主要原因，去努力探索解决问题的

成功路径。

2011年是执政74年的苏共亡党二十年祭。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雷日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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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曾引用过一句名言——“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会稳如泰

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那么一切也就完了。”

新中国成立五年时，陈毅元帅写的《七古·手莫伸》指出了权力的三大好

处：“威严、美色、推戴”。如果置身市场经济环境，他还会加上“钱财”。

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因索贿受贿544万余元、行贿8万元并有161万余元的

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于2000年3月8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被执行

死刑的省部级干部。他死前说“我可以载入史册了”。此后七年间，有六名省部

级腐败高官命丧黄泉。必须死刑“伺候”的官员，竟占了120名腐败高官的5％！

权力的含金量，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过程中，呈几何级数增长。而我们一

些地方单位的政治体制改革，又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

32年的腐败与反腐败实践证明：这种“一手硬一手软”的不协调状态，这

种“一腿长一腿短”的不同步状态，就是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不适应、

不配套所拉开的缝隙，就是腐败行为不断滋生蔓延的土壤条件，就是腐败案件易

发多发的生存空间。

32年了，我们在标本兼治中太注重查处腐败的个案、太注重拍打腐败的苍蝇

了，而忽视了加快制度体制机制，特别是权力结构的改革，也即忽视了对每日每

时不断滋生苍蝇的“粪坑”的填埋！于是，卷入腐败的官员级别越来越高，金额

越来越大，重要岗位的官员数目也越来越多……

就这样，至少120名腐败高官中箭落马的队列中，胡长清等六人轻易地走到

了他们人生的尽头。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第二年我即在军队从事纪检工作。转业地方纪委，担任查

办案件的室主任多年，我深谙权钱交易中腐败官员这种外强中干、名优实劣的弱

势地位。凡我经办之案，无论大小，无论难易，无不告破。我所运用的无非是破

案三定律：先用“马桶定律”（通过“两规”让其“屁股”离开“马桶”）——

散臭；再用“树倒猢狲散定律”（暂停或免去其职务）——去势；最后用“信息

不对称定律”（停止其与外界的联系）——击虚。我的结论是：没有查不破的案

件，只有下不了的决心！

近年来，安全事故频发，安全生产举国关注。改革开放33年，从反腐蚀到反

腐败，透过腐败案件数字，折射出的是权力安全隐患，表现出的是权力事故的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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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多发，反映出的是权力结构的不科学不合理。

腐败案件即为权力事故。加大对权力事故责任人的党纪政纪乃至法纪的追

究，无疑是有用且有效的。然而，也因其事后追究使反腐的效果相当有限。于

是，一方面，随着经济的跨越式高速发展，权力在市场经济中的含金量不断上

升；另一方面，对权力的监督，仍停留在计划经济时期的水平；再加上文化建设

的短腿，廉政文化的缺失，权力在配置失衡中晃荡，在监督失效中倾斜，在道德

失节中沦丧！

从某种意义上讲，通过高官腐败案件还得出这样一个难以承认却不得不接受

的结论：尽管反腐败的力度不断加大，但是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繁

重”。在反腐败与腐败的较量中，速度是关键。要遏制腐败，不仅要通过严肃查

处，加大反腐败的成本，提高其死亡率，而且要以治本为主，减少其出生率。在

力度不变的情况下，腐败的出生率下降，其死亡率必然上升。

而改革党委“议行合一”的领导体制，改革纪检监察体制，就是解决速度问

题的重要举措。从这个意义上讲，尽快建立政治体制改革特区，已经时不我待！

因为只有建立政治体制改革特区，才能进行具体深入的综合试点，才能深刻认识

现行党委领导体制和党内监督体制的利弊得失。没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特

区的成功，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成熟。

高官高位，何以高危，也从另一个角度解读了“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

夫”（《礼记·曲礼上》）这句话。套用孟子在《离娄上》所言：“不仁而在高

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亦即，不仁的人一旦处在高官高位，他就会把邪恶传播

给众人。

如果权力只是一种乐趣，掌权者必将权力作为牟取一己之利的私产。胡长清

们尽享权力乐趣之时，也是其激增权力风险之日！如果依靠制度的力量，让权力

成为一种负担，权力将成为广大领导干部为人民服务的公器，只有如履薄冰地慎

用权力，才能全心全意为民用权并长期执政！

反腐作为全党全国的重大政治任务，33年来，除了对查办案件的单位和同志

有过系统内的立功受奖外，对举报重大腐败线索、揭露重大腐败报道、剖析重大

腐败案件、研究重大腐败问题等，却未有过国家级的表彰奖励。甚至一些地方、

单位的组织和领导还把这类批评性的作品，排除于主旋律之外，打入另册……于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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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当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我党的优良作风，在这些地方和单位名存实亡之时，

就是其腐败滋生蔓延、案件易发多发、高官高位高危之日！

选择反腐，就意味着选择了艰巨和沉重；选择研究高官腐败，也同样意味着

选择了艰巨和沉重！反腐有风险，不反腐更危险！同样，研究腐败有风险，不认

真研究并解决腐败，党肯定有危险！

我以为，反腐败既关乎政权的盛衰成败，也关乎党的生死存亡，还关乎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需要动员更多的力量加入反腐大军，需要鼓励更多的人

才加盟反腐的研究队伍，需要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如此，才能有效地防止高官高位高危，将腐败遏制在可能的最低限度，实现

中国的和平崛起！

（作者曾任中纪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现为中纪委直属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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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制度反腐三十年

戴玉忠

和平建设时期，执政党的最大危险是腐败。贿赂犯罪是影响最大、危害最大

的腐败犯罪之一，在腐败犯罪中占有很大的比重。2010年10月，我与中国政法大

学终身教授江平、中央党校教授林喆就反腐之策合席讨论，三人访谈以《政改是

反腐治本之路》为题，与《高官贪腐录》一文同时发表。

国家历来重视反腐败工作，特别是为遏制贿赂等腐败犯罪作出了一系列制度

安排，30年来多次对贿赂犯罪的刑法制度进行调整。

1979年7月，中国制定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这是新中国刑法制度史

上的里程碑。此后不久，面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形势，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2年

3月8日作出《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对1979年刑法典关于受贿

犯罪的规定作了重大修改：增加了索贿罪，将受贿罪的法定刑由最高15年增加至

死刑；对受贿罪共犯作了规定，包括现任或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及其亲属，犯包

庇、窝藏罪或毁证、伪证罪等罪行，或事前与受贿、索贿行为人通谋的即为共犯。

此后中国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惩治市场经济条件下严重的贪污贿

赂犯罪，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8年1月21日作出了《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

充规定》，对贿赂犯罪作出了较为全面的规定，如规定了受贿数额标准、巨额财

产来源不明罪、单位索贿受贿等。此外，提高了行贿罪最高法定刑，情节特别严

重的由原来的3年提高至无期徒刑。

全国人大常委会还于1995年2月28日作出《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犯罪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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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侵占罪、受贿罪、挪用公司资金罪作出了新规定，

主要是有别于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罪，规定职务侵占罪、非国有

单位人员受贿罪最高法定刑为15年。

1997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

基本方略，并提出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年3月召开的第八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对《刑法》作了全面修订，并于当年10月1日实

施。修订《刑法》分则单设了“贪污贿赂罪”一章，对贿赂等腐败犯罪作了进一

步规定。如贪污受贿犯罪数额标准定在5000元，不满5000元的处两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死刑数额为10万元以上。又如对斡旋受贿犯罪、向单位行贿犯罪、

单位向个人行贿犯罪作了规定。

另一转折发生在2003年12月10日，即中国签署《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此后

的2005年1月，中央颁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

体系实施纲要》，同年10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批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的决定，中央随后又颁布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计

划》。这些制度性安排，对新时期反腐败刑法制度的调整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2006年6月和2009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通过的《刑法修正案

（六）》和《刑法修正案（七）》，扩大了受贿犯罪主体的范围，将巨额财产来

源不明罪的刑期由原来的最高5年提高至最高10年。

任何犯罪都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近年来，高官腐败犯罪呈逐渐增多的

趋势，犯罪数额越来越大。当今中国处于社会结构调整、社会管理转型、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社会结构呈现以下基本特征：经济发展结构性矛盾突

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够完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明

显，政治体制改革亟待推进，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

变化，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等等。

上述社会结构基本特征决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在经济发展、经济

体制、经济管理、收入差距和人民生活、社会协调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社会文

化生活及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等诸多方面，同时存在机遇、挑战与风险，可能发

生权力异化，存在公务性职业风险，特别是高端职位，权力越大，风险则越大。

当今中国社会的腐败，特别是高级官员的腐败犯罪问题，是这个社会阶段一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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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结构状况下的产物。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执政党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中

国反腐败的任务将是长期的，预防、惩治、遏制腐败的工作任重道远。

《刑法》在反腐败、惩治贿赂犯罪中的作用，虽然不是万能的，但它很重

要。一方面，从上述贿赂犯罪刑法规范的演变中可以看出，国家在不断地调整贿

赂犯罪的规定，与其他犯罪规定相比，对贿赂犯罪刑法规范的调整，是最频繁

的。另一方面，贿赂犯罪又是相当严重的存在，犯罪数额大，犯罪主体身份高，

在一些领域常常出现“前腐后继”、窝案、串案等现象。这就需要我们思考，如

何发挥《刑法》在预防、惩治、遏制贿赂犯罪方面的更大作用，使惩治贿赂犯罪

《刑法》规范进一步满足反腐败犯罪斗争的需要。

（作者曾任最高检察院反贪总局常务副局长、检察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

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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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卷 1

开    卷

本书开篇是三份总计三万字的报告，分别为《高官贪腐录》、《反贪情妇门》、

《亿元巨贪榜》。每个报告都依托于社会学、经济学与法学等分析工具，对近年来

发生的省部级高官贪腐特征、情妇经济、过亿巨贪等案例进行了系统性分析。样本

来源有两种渠道：一是官方公布的司法审判结果，二是记者亲自采访当事人、辩护

律师及家属所得。

得到的启示是，一个基于民主与法治的体制才是反腐制度设计的基石。如果体

制僵化不容变通，则更先进的经验也难以成功移植，反腐的道路只会更艰难，改革

的成本亦会更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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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官贪腐录①

这是一份沉重的报告，它汇集了23年（1987—2010年）来120名省部级高官的腐

败样本。

在落马官员中，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身处权力金字塔的顶端，位高权

重，占有更多体制内外资源，直接或间接拥有巨大的“话事权”。但在权力失衡与

监督失效的制度背景下，他们的贪腐行为带来的破坏力更大，也更大地影响法治建

设和依法治国进程，故有其典型性和代表性。

这120人（附录名单请参考原文），仍不是这23年来落马高官之全部，不完全统

计盖因信息不透明。

他们因违法违纪被查时，年龄最高者83岁，早已退休；年龄低者则不过48岁，

于得意之时陨落。罪名除常见的受贿罪、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之外，还有

鲜见的爆炸罪、重婚罪等；其中受贿额最高者近2亿元人民币，并创下单笔受贿

1.6亿元人民币的贪腐纪录（中石化原总经理陈同海案）。确凿可证的是，他们中近

半数养有情妇；绝大多数出身于平常人家，仅寥寥数人为高干之后。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已成为中共十七大后的流行语，但由于制度缺陷及监

管漏洞，近20多年来，虽然反腐力度有增无减，但贪腐行为与日俱增。目前的腐败

形势呈现出级别越来越高、窝案越来越多、涉案金额越来越大、行业领域越来越庞

杂等特征。

在较长的时间维度内观察，以每五年党政轮替的周期为计，据最高检察院年度

工作报告披露的数字，2003年至2007年的五年中，进入司法程序的省部级官员有

35人。而1998年至2002年，这一数字是19人；1993年至1997年则为7人。由此可见，

在数量上，每过五年相关数字即翻一番。最近的2008年及2009年则分别为4人和

8人，在这个五年未到中点之时，已有12名省部级官员落马并进入司法程序。

这份样本广泛分布在全国要害部门的各重要职位。除西藏、内蒙古两个少数民

族自治区未有涉及外，样本涵盖了其余30个省级行政区（不含港、澳）。其中，党

①作者陈晓舒、徐凯，策划兼编辑罗昌平，原载《财经》杂志2011年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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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系统官员61名，人大、政协官员35名，司法机关官

员10名，国企和大型金融企业官员13名，另有解放军

系统高级将领1人。

在官员序列最顶端，属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落马

官员有三名。巧合的是，他们均匀分布在前三个五年

周期中：1995年被查处的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

京市委书记陈希同，1999年被查处的全国人大常委会

原副委员长成克杰，2006年被查处的原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①。此数据在2012年4月

获得更新：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

熙来被免党内所有职务，并立案调查。

事实上，多重信息表明，我国对官员腐败的关注，以及对预防与惩治腐败体系

的建设，已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过去20多年里，历届领导人皆高度重视腐败问题。邓小平表示：“要整好我们

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

失败的危险。”江泽民则称：“不论是谁，不论职务多高，该受什么处分就给什么

处分，该重判的坚决重判，该杀的坚决杀，决不手软。”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连续八次在每年初的中纪委全会上发表讲话。其中

2010年1月12日，胡锦涛表示要“严肃查处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滥用职权、

贪污贿赂、腐化堕落、失职渎职案件”，同时继续推进“建设科学严密完备管用的

反腐倡廉制度体系”。

致力于反腐倡廉制度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正是本报告创意之初衷。这份统计报

告的原始资料包括起诉书、判决书等权威司法材料，此外还有最高检察院、最高法

院和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发布的官方消息。

通过梳理1987年中共十三大以来的省部级及以上落马高官的贪腐行为，可知在

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下，相关贪腐呈现怎样的时代特征；这些贪腐行为更青睐哪些

领域，其进化发展具有何种内在脉络；他们在权力、行业、职位和年龄等领域分别

有怎样的高发特征；省部级高官又因何东窗事发；而关于他们的司法审判，其时

限、最后的罪名和刑罚有何不同；其司法通道有何现实意义。

本报告借此提供一个契机，希望有益于今后的反腐格局，为政改设计与实施者鉴。

①参见本书第一章《刑上陈良宇》，作者罗昌平。

成克杰已被执行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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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一：贪腐的时代特征

如果说腐败源于权力的异化，那么异化的根源便是权力产生的土壤和环境。此

部分报告关注各历史阶段下，贪腐产生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

除了以五年为周期区分，将过去23年（1987—2010年）合并为三个阶段后，可

知各阶段的腐败各有其明显特征：1．1987年至1992年，表现为商品经济发展初期的

流量腐败；2．1993年至2002年，主要体现在资本存量领域腐败；3．2003年之后，

呈现复合式权力寻租，尤其是出售代理权的腐败——“买官卖官”大量出现。

对应于每个时期，体制上正好经历了“放权让利”等一系列改革，国有企业的

重新定位、民间资本的躁动、资本市场的开放、房地产市场与国有土地转让的结

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关系”等，以及政府向集管理、服务、直接参与市场资源

分配于一体的“混合体”的转型，大大扩充了权钱交易的寻租空间。自21世纪以

来，高级官员腐败的方式极为复杂，呈现出复合性和变异性的特征。

统计表明，高官贪腐行为契合时代经济特征，与市场经济共生共长，呈多发趋

势，并在此过程中进化为复杂的高级形态。

一、商品寻租阶段（1987—1992年）

在第一个阶段之初，1987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作《沿着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放弃中共十二大“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

辅”的提法，明确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

的体制”。

随着中国经济的起飞，这一阶段的高官腐败集中在流通领域，具体包括受贿、

偷税漏税、擅批或擅改国家统配物资、黑市交易牟利和挪用公款等。例如，1987年

2月，安徽省委原秘书长洪清源因受贿2.4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1987年4月，江

西省原省长倪献策因徇私舞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应，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期，省部级高官受

贿的金额较小。按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

定》，受贿罪立案标准规定为2000元，这一数字在1997年重修《刑法》时提升至

5000元。

由于当时商品经济刚起步，资源不仅稀缺而且多为行政机关掌控，对手握审批

大权的高官们来说，其寻租冲动几无内外制度的约束。一个例子是，新疆自治区政

府原副主席托乎提沙比尔即因利用职权支持非法倒卖车皮，收受贿赂15842元，于

1989年被撤职。但因“能主动坦白交待，退清赃款赃物”而免于起诉。

无独有偶，1990年，铁道部原副部长罗云光因“以车谋私”贪污受贿共折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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